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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300153� � � � �证券简称：科泰电源 公告编号：2015-048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5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2015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310,545,043.38 273,970,640.82 13.35%

营业利润

16,504,223.93 13,532,305.02 21.96%

利润总额

17,374,879.09 14,614,617.37 18.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137,001.79 12,796,652.13 18.2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5 0.04 25.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1% 1.38% 0.23%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1,210,937,287.00 1,151,437,447.04 5.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928,011,286.54 938,898,601.29 -1.16%

股本

320,000,000.00 160,000,000.00 10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2.9000 2.9341 -1.16%

注：上表中，上年同期的每股收益和本报告期初的每股净资产所涉及的股本均以本报告期

资本公积转增后的股本进行计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10,545,043.38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3.35%，营业利润、利润

总额分别为16,504,223.93元、17,374,879.09元，增长幅度分别为21.96%、18.89%；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15,137,001.7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29%。 2015年上半年，公司在通信行业和数

据中心等方面的销售订单执行情况良好，致使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营业收入增

长及公司对外投资收益的大幅增长致使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

2、报告期内，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增长25%，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净利润增加所致。

3、报告期末，公司股本为32,000.00万元，较报告期初增长100.00%，主要由于报告期内，根

据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以2014年末总股本16,000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10�股所致。

4、上年同期的每股收益和本报告期初的每股净资产所涉及的股本均以本报告期资本公积

转增后的股本进行计算。

三、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所载财务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数据将在2015年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科泰电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012� � � � �证券简称：凯恩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4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5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 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一、2015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434,453,004.65 449,869,471.18

-3.43%

营业利润

23,671,807.11 34,555,759.41 -31.50%

利润总额

23,935,734.77 42,854,968.95 -44.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047,423.81 31,311,958.70 -42.36%

基本每股收益

0.04 0.07 -42.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54% 2.76% -1.2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1,572,269,088.44 1,585,807,620.91 -0.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178,963,143.55 1,160,915,719.74 1.55%

股 本

467,625,470 467,625,47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2.52 2.48 1.61%

注：1、上述数据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2015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3,445.30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43%；实现营业利

润2,367.18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31.50%； 实现利润总额2,393.57万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

44.1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804.74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42.36%。

2015年上半年，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

降的主要原因如下：

1、由于市场竞争激烈，销售收入有所减少，同时部分产品价格同比下降，导致毛利率有所

下降；

2、上年同期控股子公司浙江凯恩电池有限公司收到征迁补偿收益527万元。

截止到2015年6月末，总资产157,226.91万元，比年初减少0.8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117,896.31万元，比年初增长1.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2.52元，

比年初增长1.61%。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

异。

四、备查文件

1、公司法定代表人计皓、财务总监谢美贞和会计机构负责人谢美贞签字并盖章的合并及

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601088� � �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2015-053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上半年业绩快报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告所载2015年上半年的财务数据为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根据中

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审计或审阅。 最终数据请以2015年半年报经审阅

的财务数据为准，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主要合并会计数据

2015

年

上半年

2014

年

上半年

变动

(

人民币百万元

) (

人民币百万元

) (%)

营业收入

87,783 129,197 (32.1)

营业利润

20,764 33,171 (37.4)

利润总额

20,865 33,334 (37.4)

净利润

16,071 26,318 (38.9)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727 21,546 (45.6)

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

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

(

人民币百万元

) (

人民币百万元

) (%)

资产总计

555,298 532,596 4.3

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90,256 291,789 (0.5)

二、主要合并财务指标

2015

年

上半年

2014

年

上半年

变动

(%)

基本每股收益

(

人民币元

/

股

) 0.590 1.083 (45.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3.9 7.6

下降

3.7

个百分点

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

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

(%)

股本

（

人民币百万元

）

19,890 19,890 -

每股净资产

(

人民币元

/

股

) 14.59 14.67 (0.5)

三、变动说明

经初步分析，本公司2015年上半年经营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1）受下游行业需求、天气等因素影响，本公司2015年上半年实现煤炭销售量177.8百万

吨，同比下降24.2%；商品煤平均实现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2）受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上升等因素影响，本公司2015年上半年度实现售电量93.62十

亿千瓦时，同比下降5.8%。

四、备查文件

经本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总监、财务部总经理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合

并利润表。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15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002238� � � �证券简称：天威视讯 公告编号：2015－041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

简称：天威视讯，股票代码：002238）于2015年6月29日（周一）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2015年6月29日发布了《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

告编号：2015-030），又分别于2015年7月6日、7月9日、7月16日和7月23日发布了《深圳市天威

视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2015-035、2015-036、2015-037、

2015-040），具体详见《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经论证， 公司正在筹划的拟以现金方式收购深圳宜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事项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30日开市时起停牌。 本公司承诺争取停牌时间

不超过30个自然日，即承诺争取在2015年8月29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

报告书），公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后复牌。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情

况确定是否向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交易所

同意的，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8月31日开市时起复牌，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

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提出延期复牌申请并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承诺累计停

牌时间不超过三个月，如公司仍未能在延期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

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如本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公告，公司承诺自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将在

公司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069� � � �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2015—60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5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2015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1,301,120,788.62 1,246,651,936.92 4.37

营业利润

-79,003,519.34 47,040,029.93 -267.95

利润总额

2,149,810.59 52,205,367.48 -95.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17,960.09 48,455,302.15 -95.6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03 0.07 -95.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9% 2.00% -0.0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4,714,892,777.91 4,878,243,239.41 -3.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131,972,108.84 1,132,215,625.31 -0.02

股本

711,112,194.00 711,112,194.00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1.59 1.59 0.00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经营收入13.01亿元，同比增长4.3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11.80万元，实现盈利。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由“资源+市场”向“市场+资源” 、“技术+市场”转型升级的战

略，扎实落实海洋牧场灾后应对工作，整体运行态势平稳。 在市场端，公司重点提升销售力，以

“世界鱼市、幸福家宴”为定位的“互联网+海洋”渠道建设持续推进；在技术端，公司加速推动

种业平台建设，“獐子岛红”虾夷扇贝、“海大金贝”虾夷扇贝、三倍体单体牡蛎等新品种引进

与培育，以及皱纹盘鲍等土著品种改良与扩繁获得政府支持；在资源端，公司为恢复海洋牧场

可持续发展能力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逐步落地，但受上年灾情影响亩产仍处于较低水平。

2、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同比下降267.95%、利润总额同比下降95.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95.63%、基本每股收益同比下降95.71%，导致上述4项变动的主要因素为：

电商等新业务处于培育期需要持续投入，汇率波动造成公司对外出口业务出现汇兑损失，底播

虾夷扇贝同比毛利率下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15年4月30日披露的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中，预计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100%至-50%。 本次业绩快报预计2015年1-6月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在前次业绩预告的范围之内，与其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厚刚、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勾荣、会计机构负责人石永凯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603268� � � � � �证券简称：松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5-026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于2015年7月27日、2015年7月28日、2015年7月29日连续

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发函问询得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交割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

处；公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

2、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函问询得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影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

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目前不存在

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

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

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是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及报纸，有关公司信息

以公司指定的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和报纸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002322� � � �证券简称：理工监测 公告编号：2015-050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5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2015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67,324,018.04 70,837,179.43 -4.96%

营业利润

-185,754.33 5,659,233.33 -103.28%

利润总额

3,457,307.46 17,317,239.97 -80.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88,630.10 15,216,167.91 -81.67%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1 0.06 -8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3% 1.23% -1.00%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1,237,593,824.48 1,320,225,023.62 -6.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182,150,231.84 1,234,242,631.14 -4.22%

股本

278,040,000.00 282,520,000.00 -1.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4.25 4.37 -2.75%

注：1、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国家电网公司为提升状态监测系统装置质量及运行可靠性，完善系统功能，提升应用水

平开展了输变电设备状态监测系统治理提升工作，放缓了在线监测产品招投标工作，对公司

2015年中期业绩产生持续影响，加之定期存款的利息收入以及收到的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

和财政补贴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使得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

下降81.67%。

报告期内，公司总股本减少系回购注销第三期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及部分已

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第四期限制性股票共448万股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中披露的公司业绩预告不存在差

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无。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周方洁、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王惠芬、会计机构负责人刘琼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002322 � �证券简称：理工监测 公告编号：2015-051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醒：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7月30日开市起复牌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2015年6月11日召开的2015年第47次并购重组委工

作会议审核获得有条件通过。 目前， 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核准文

件。

2015年7月15日， 公司了解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公司之一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洋环科” ）的实际控制人、副董事长、总经理沈延军先生因个人

原因于2015年7月15日向尚洋环科提交了辞职报告，申请辞去其担任的尚洋环科副董事长、总

经理等职务，辞职后在公司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尚洋环科董事会和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同意

沈延军的辞职申请，聘任董事长沈习武为总经理，同时暂代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职务。

同时于2015年7月15日，沈延军向尚洋环科的控股股东成都尚青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成都尚青” ）提交辞职报告，辞去执行董事职务，成都尚青股东会通过决议，同意沈延军

辞去执行董事职务。

公司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该事项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代码：002322；股票简称：理工监测）自2015年

7月16日开市起停牌。

停牌期间， 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进行了慎重讨论和协商， 同时组织聘请的独立财务顾

问、审计师、评估师、律师等中介机构针对上述事项对尚洋环科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反复

深入的分析评估。 经核查，上市公司和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该事件对尚洋环科的日常经营和可

持续盈利能力没有造成重大影响，不会对尚洋环科实现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目前，尚洋环科董事长沈习武全面管理尚洋环科的日常经营和对外联系工作，公司运转

正常，日常经营未受到重大影响。 同时尚洋环科采取加强在建工程的执行和管理、积极开拓

新业务、加强市场销售、维护客户关系等措施，将沈延军离职所产生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 尚

洋环科的合同履行情况正常、股东业绩承诺仍然有效，对业绩实现有较强支撑。

综上所述，通过与本次交易对方慎重讨论和协商，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事项不会对本次

交易产生重大影响，决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按照现有方案继续执行。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代码：002322；股票简称：理工监测）自2015年7月30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监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002607� � � � �证券简称：亚夏汽车 公告编号：2015-078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变更提案、补充提案和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

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或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7月29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7月28日--2015年7月29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7月29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15年7

月28日下午 15:00,网络投票结束时间为2015年7月29日下午15:00。

2、会议地点：芜湖市鸠江区弋江北路亚夏汽车城-亚夏汽车五楼会议厅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夏耘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人，代表134,445,45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7.6674％。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有4人，代表股份128,417,95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35.9787％。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6,027,50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1.6887％。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 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6,027,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股的1.6887%。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参加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安徽天禾律师事

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认真审议，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

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关联股东安徽亚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周夏耘、肖美荣、李林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02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6,027,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具体事宜的议

案》,关联股东安徽亚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周夏耘、肖美荣、李林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02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6,027,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芜湖亚夏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461� � � �证券简称：珠江啤酒 公告编号：2015-037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代码:� 002461,证券简称：珠江

啤酒）连续3个交易日（7月27日、7月28日及7月29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以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7月27日、7月28日及7月29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咨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

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近期本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2、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3、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股票异

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有关重大事项正在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情形；董事会也未

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对公

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形；

本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亦不存在需要更正、 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

info.com.cn）。 有关本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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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及其关联方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今日， 公司收到董事长连良桂先生及其关联方天津滨海浙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增

持公司部分股份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计划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公司董事长连良桂先生及其

控制的天津滨海浙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 投入不低于5000万元的资金增

持公司股份。 详见公司于2015年7月10日发布的《关于公司董事长及其关联方计划增持公司

股份的公告》（2015-025号）。

二、本次增持情况

截止公告日，增持情况如下：

1、2015年7月15日， 公司董事长连良桂先生通过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600,000股，

成交均价7.97元/股，成交金额4,782,000元，占公司总股本的0.13%。

2、2015年7月29日， 天津滨海浙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通过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

900,000股，成交均价7.84元/股，成交金额14,896,000元，占公司总股本的0.40%。

3、本次增持前，连良桂先生及天津滨海浙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均不持有公司股份；本次

增持后，连良桂先生及天津滨海浙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合计出资19,678,000元，持有公司股

份2,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3%。

三、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 监

事、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 （证监发【2015】51号）等法律、法规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2、董事长连良桂先生及其关联方承诺：在增持行为完成后的六个月内不减持持有的公司

股份。

3、公司将继续关注后续增持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